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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彪

近年来，我省不少城市的街头
多了一种名为“老年代步车”的车
辆，这种车子多为电瓶驱动，没有
车牌，驾驶员多为没有驾照、没有
经过驾驶培训的老年人。

一方面，这种车子因为不在能
够上牌的“车辆目录”里，即使车主
想获得合法身份，也没法办理挂牌
手续；而另一方面，很多厂家如雨
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推销叫卖老年
代步车的销售商更是不少。

按理说，很多老年代步车都有
质监部门发放的合格证，应该是符
合安全要求的。而交警部门不允许
其上路，不发牌照，也能拿得出法
律依据。这就给了很多需要代步工
具的老年人困惑：到底该听谁的？

事实上，从老年代步车出现到
现在，类似的问题不少媒体报道
过，对于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
故，教训也不少。按照济南交警介
绍的，三到四成的交通事故和电动
车或老年代步车有关。相关部门在
管理上对老年代步车的忽视，无形
中给生产厂家和使用者创造了巨
大的空间，也给道路安全造成更多
的隐患，后果不堪设想。

在记者看来，这些关系到老年
人权益和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应
当得到重视，什么条件的厂商能够
生产，什么样的车子能够上路，又
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需要相关部
门在管理上实现“无缝对接”。如
今，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
年人的驾车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街
头这种日渐增多的老年代步车，不
应掉进管理的空当中。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合议庭“说了算”利于司法去行政化

离职才敢提休假，道出更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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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享受到带薪年假，
近日，烟台三名企业员工在离职
后将自己原来的老板告上了劳动
争议仲裁庭。经过调解，两人获得
带薪年假期间3倍工资的赔偿。(本
报今日A14版)

三名企业员工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休假权，并得到了劳
动部门的支持，从结果上看确实
让人感到欣慰。但三人有个共同
点，都是在离职之后才找原单位

“算账”，而在离职之前，其中两人
虽然曾经主动进行申请，但在单
位不批准之后，也只是默默接受。

在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似
乎后者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极少
听说有单位员工为了休假这样
的“小事”，而与自己的东家“撕
破脸”，恰如新闻里的企业员工
所说，“将来我可怎么混啊？”正
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不要说休假
这样的“小事”，就连不签劳动合
同、拖欠工资、恶意惩罚等企业行
为，很多时候劳动者也只能默默
承受。

之所以会有这种尴尬的情
况，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不告官不
究”的司法仲裁方式。目前，我国
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诸多法律

法规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就拿带薪休假来说，《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单位
不安排职工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
例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
门或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职权责
令限期改正。但从现实执行来看，
在劳动者本人“不敢告”的前提
下，相关监管部门一般是不会主
动去追究用人单位的责任。这就
给了“强势”的用人单位钻空子的
机会。

所以说，制定了法律法规并
不意味着大功告成，要想打消劳
动者的后顾之忧，还得有更细致

的制度设计。此前有媒体调查报
道称，一些外企职工享受带薪休
假权的情况普遍较好，这得益于
一种“休假信息录入系统”，帮助
劳动者在请假的时候不用直接面
对本部门的管理者。通过技术手
段改善劳动者权益现状，不失为
一种可以借鉴的方式，劳动监察
部门有必要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适时推广类似的技术，通过主动
作为给劳动者尽可能多的保护。

相反，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
必将贬损法治的权威性。放任这
样的情况存在，相关监管部门也
存在“懒政”之嫌。
(作者为本报山东新闻中心编辑)

17日下午，平阴法院召开合
议庭负责制推进大会，启动以审
判长为核心的合议庭负责制，对
司法行政化“动刀子”，成为我省
首个试水这一制度的法院。案子
怎么判不再由庭长院长说了算，
而是由合议庭决定。(本报今日
A10版)

长期以来，司法活动中的“审
判分离”饱受诟病，案件的裁决不
是来自主审法官的判决，而是需
要层层上报副庭长、庭长审批。当

这些无责有权的院庭领导受到外
来干预时，很可能改变承办法官
的判断和裁决，这给地方政府过
度干涉司法留下了空间。甚至有
个别地方政府，以“维护地方稳
定”为由，公开向法院发函并最终

“强迫”法院改判。这种受政府“关
注”的案件往往影响范围较广，司
法在行政面前“低头”，不仅损害
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还挫伤
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出于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以
及对当前司法权运行现状的考
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
确提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
制”，要求“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
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负责

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这给各级司法机关下一步的
改革指明了方向。而在这之前的
10月份，最高人民法院也下发了
有关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
方案，要求在上海、江苏、浙江、广
东、陕西等省市部分法院开展，

“消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
问题”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

中央的改革新决定要想真正
发挥作用，离不开地方各级司法
机关自身的努力。相对而言，南方
一些地市的步子走得更快，如广东
佛山、深圳福田等，几年前就开始
了相应的探索，从结案均衡度、结
收案比、信访投诉量等指标来看，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次平阴

法院推行“合议庭负责制”之举，也
源于对福田等地经验的考察调研，
作为我省首个“试水”这一制度的
法院，改革的效果值得期待。

当然，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
顺，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同样需
要克服重重困难。事实上，早在1999

年，由最高法制定并发布的《人民
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就提出了类似
的思路，但直到今天，仍只是在个
别地方进行试点，难度可想而知。
平阴法院主动投身改革的做法值
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对可能遇
到的困难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把
中央的要求以及群众对法治的期
待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唯有这样，
改革之路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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